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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序 
 

三十年前，法律系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習慣使用「六法

全書」。因為它資料豐富，攜帶方便。近年來，由於法規種

類大量增加，綜合六法逐漸發生篇幅太大，攜帶不便的困

擾。 

優良的小六法，必須涵蓋法律學習與實務運作所需的重

要法規，但又不能收錄所有法規，以免篇幅過大，使用不

易。 

元照出版公司為求適合法律系學生及法律從業人員的使

用習慣與需求，希望編撰一本質與量均適合多數人所需的小

六法，對於各種法規加以比較、斟酌與整理編排，俾使讀者

方便查閱，容易攜帶，而能發揮小六法的最大效益。 

本書自2006年9月出版以來，隨著法規修訂，每半年改

版一次，深獲讀者歡迎，本次改版為第24版。自半年前重新

增訂後，又有許多重要法規頒布或修訂，其中新制定之政黨

法、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及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

例最為重要。此外，增訂證券交易法及保險法，並修訂刑事

訴訟法及勞動基準法，亦值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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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書收錄之法規 
本書適合一般社會大眾、研習法律者，特別是法律系學生

及法律從業人員使用，收錄重要且常用之法規共八十六

種，依性質區分為憲法、行政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商

事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法律倫理等八大類。 
本書收錄至107年2月最新之法規，如下： 

•107.01.10三讀通過之《勞動基準法》 
•107.01.03修正公布之《人工生殖法》（節錄） 
•106.12.29三讀通過之《銀行法》 
•106.12.29三讀通過之《證券交易法》 
•106.12.29三讀通過之《金融控股公司法》 

•106.12.29三讀通過之《保險法》 
•106.12.27制定公布之《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106.12.06制定公布之《政黨法》 
•106.11.16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 
•106.08.09制定公布之《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 
•106.06.14修正公布之《法院組織法》 
•106.06.14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障法》 
•106.06.14修正公布之《公平交易法》 
•106.06.14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 
•106.06.14修正公布之《民事訴訟法施行法》 
•106.06.14修正公布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06.04.26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施行法》 

書末附有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至第759號與大法官釋字

索引表。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9637



 

二、本書體例 
法規分類 
目錄中分類法規前，以「憲法類」、「行政法類」、「民

法類」……標示法規分類，並於內文中以出血設計，以便

讀者直接翻閱查詢。 
沿  革 
立法及歷次修法沿革，附列於法規名稱之後、條文之前，

使讀者瞭解各法規之演變。 
條  號 
為便利讀者易於閱讀，法條條號如「第一百六十八條」以

「第168條」表示；「第一千三百六十六條之一」以「第

1366條之1」表示。 
條文要旨 
在各法條條號後，標明條文要旨，如「第1條 （不溯及既往

原則）」。 
項  次 
法規條文有二項以上之規定時，在各項條文前分別以

「Ⅰ、Ⅱ、Ⅲ……」等符號標明項次，便利讀者查詢、辨

識。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將解釋文中之重點，以不同字體標示，供讀者迅速掌握解

釋文要點，並於書末附有大法官釋字索引表，將各號解釋

文以法領域分類，並羅列其解釋要旨與相關法條，便利讀

者閱讀、掌握法規相關之解釋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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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憲法 

中華民國35年12月25日國民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36年1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 
中華民國36年12月25日施行 

前 言 

中華民國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
付託，依據 孫中山先生創立中
華民國之遺教，為鞏固國權，保
障民權，奠定社會安寧，增進人
民福利，制定本憲法，頒行全
國，永矢咸遵。 

第一章 總 綱 

第1條 （國體） 
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
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 

第2條 （主權之歸屬） 
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 

第3條 （國民）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
國民。 

第4條 （領土） 
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
域，非經國民大會之決議，不得
變更之。 

第5條 （民族平等） 
中華民國各民族一律平等。 

第6條 （國旗） 
中華民國國旗定為紅地，左上角
青天白日。 

第二章 人民之權利義務 

第7條 （平等權）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
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
上一律平等。 

第8條 （人身自由） 
Ⅰ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除現

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非經
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不
得逮捕拘禁。非由法院依法定程
序，不得審問處罰。非依法定程
序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得拒絕之。 

Ⅱ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時，
其逮捕拘禁機關應將逮捕拘禁原
因，以書面告知本人及其本人指
定之親友，並至遲於二十四小時
內移送該管法院審問。本人或他
人亦得聲請該管法院，於二十四
小時內向逮捕之機關提審。 

Ⅲ法院對於前項聲請，不得拒絕，
並不得先令逮捕拘禁之機關查
覆。逮捕拘禁之機關，對於法院
之提審，不得拒絕或遲延。 

Ⅳ人民遭受任何機關非法逮捕拘禁
時，其本人或他人得向法院聲請
追究，法院不得拒絕，並應於二
十四小時內向逮捕拘禁之機關追
究，依法處理。 

第9條 （人民不受軍審原則） 
人民除現役軍人外，不受軍事審
判。 

第10條 （居住遷徙自由） 
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 

第11條 （表現意見自由） 
人民有言論、講學、著作及出版
之自由。 

第12條 （祕密通訊自由） 
人民有祕密通訊之自由。 
 

中華民國憲法（第1～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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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條 （信仰宗教之自由） 
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 

第14條 （集會結社之自由） 
人民有集會及結社之自由。 

第15條 （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
權之保障）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
權，應予保障。 

第16條 （請願權、訴願權及訴訟
權） 

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 
第17條 （參政權）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及複決
之權。 

第18條 （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第19條 （納稅之義務）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 

第20條 （服兵役之義務） 
人民有依法律服兵役之義務。 

第21條 （受國民教育之權利義務） 
人民有受國民教育之權利與義
務。 

第22條 （人民其他基本權利之保
障） 

凡人民之其他自由及權利，不妨
害社會秩序公共利益者，均受憲
法之保障。 

第23條 （人民基本人權之限制） 
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
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
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
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
制之。 

第24條 （公務人員責任及國家賠
償責任） 

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

權利者，除依法律受懲戒外，應
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人民就
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律向國家
請求賠償。 

第三章 國民大會 

第25條 （國民大會之地位） 
國民大會依本憲法之規定，代表
全國國民行使政權。 

第26條 （國民大會代表之產生方
式） 

 國民大會以左列代表組織之： 
一 每縣市及其同等區域各選出

代表一人，但其人口逾五十
萬人者，每增加五十萬人，
增選代表一人。縣市同等區
域以法律定之。 

二 蒙古選出代表，每盟四人，
每特別旗一人。 

三 西藏選出代表，其名額以法
律定之。 

四 各 民族 在邊疆地 區選 出代
表，其名額以法律定之。 

五 僑居國外之國民選出代表，
其名額以法律定之。 

六 職業團體選出代表，其名額
以法律定之。 

七 婦女團體選出代表，其名額
以法律定之。 

第27條 （國民大會之職權） 
Ⅰ國民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 選舉總統、副總統。 
二 罷免總統、副總統。 
三 修改憲法。 
四 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

案。 
Ⅱ關於創制複決兩權，除前項第

三、第四兩款規定外，俟全國有
半數之縣市曾經行使創制複決兩

中華民國憲法（第13～2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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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政權時，由國民大會制定辦法
並行使之。 

第28條 （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及
資格之限制） 

Ⅰ國民大會代表每六年改選一次。 
Ⅱ每屆國民大會代表之任期，至次

屆國民大會開會之日為止。 
Ⅲ現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

選舉區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 
第29條 （國民大會常會之召集） 

國民大會於每屆總統任滿前九十
日集會，由總統召集之。 

第30條 （國民大會臨時會之召集） 
Ⅰ國民大會遇有左列情形之一時，

召集臨時會： 
一 依 本憲 法第四十 九條 之規

定 ，應 補選總統 、副 總統
時。 

二 依 監察 院之決議 ，對 於總
統、副總統提出彈劾案時。 

三 依立法院之決議，提出憲法
修正案時。 

四 國民大會代表五分之二以上
請求召集時。 

Ⅱ國民大會臨時會，如依前項第一
款或第二款應召集時，由立法院
院長通告集會。依第三款或第四
款應召集時，由總統召集之。 

第31條 （國民大會之開會地點） 
國民大會之開會地點在中央政府
所在地。 

第32條 （國民大會代表之言論免
責權） 

國民大會代表在會議時所為之言
論及表決，對會外不負責任。 

第33條 （國民大會代表之不逮捕
特權） 

國民大會代表，除現行犯外，在
會期中，非經國民大會許可，不

得逮捕或拘禁。 
第34條 （國民大會組織、選舉罷

免及行使職權程序之法
律） 

國民大會之組織、國民大會代表
之選舉罷免及國民大會行使職權
之程序，以法律定之。 

第四章 總 統 

第35條 （總統之地位） 
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外代表中華
民國。 

第36條 （總統之統帥權） 
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 

第37條 （總統之公布法令權） 
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
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
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 

第38條 （總統之外交權） 
總統依本憲法之規定，行使締結
條約及宣戰、媾和之權。 

第39條 （總統之宣布戒嚴權） 
總統依法宣布戒嚴，但須經立法
院之通過或追認。立法院認為必
要時，得決議移請總統解嚴。 

第40條 （總統之赦免權） 
總統依法行使大赦、特赦、減刑
及復權之權。 

第41條 （總統之任免官員權） 
總統依法任免文武官員。 

第42條 （總統之授與榮典權） 
總統依法授與榮典。 

第43條 （總統之發布緊急命令權） 
國家遇有天然災害、癘疫或國家
財政經濟上有重大變故，須為急
速處分時，總統於立法院休會期
間，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議，依

中華民國憲法（第28～4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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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命令法，發布緊急命令，為
必要之處置，但須於發布命令後
一個月內提交立法院追認。如立
法院不同意時，該緊急命令立即
失效。 

第44條 （總統之權限爭議處理權） 
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本
憲法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
院院長會商解決之。 

第45條  （總統、副總統之被選
資格） 

中華民國國民年滿四十歲者，得
被選為總統、副總統。 

第46條  （總統、副總統之選舉
辦法） 

總統、副總統之選舉，以法律定
之。 

第47條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及
連任） 

總統、副總統之任期為六年，連
選得連任一次。 

第48條 （總統就職之宣誓） 
總統應於就職時宣誓，誓詞如
左： 
「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
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
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
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
嚴厲之制裁。謹誓。」 

第49條 （總統、副總統缺位時之
繼任、代行） 

總統缺位時，由副總統繼任，至
總統任期屆滿為止。總統、副總
統均缺位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
其職權，並依本憲法第三十條之
規定，召集國民大會臨時會，補
選總統、副總統，其任期以補足
原任總統未滿之任期為止。總統
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

其職權。總統、副總統均不能視
事時，由行政院院長代行其職
權。 

第50條 （總統解職時之代行職權） 
總統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
任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總
統、副總統均未就職時，由行政
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 

第51條 （行政院長代行總統職權
之期限） 

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時，其
期限不得逾三個月。 

第52條 （總統之刑事豁免權） 
總統除犯內亂或外患罪外，非經
罷免或解職，不受刑事上之訴
究。 

第五章 行 政 

第53條 （行政院之地位）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 

第54條 （行政院之主要人員） 
行政院設院長、副院長各一人，
各部會首長若干人，及不管部會
之政務委員若干人。 

第55條 （行政院院長之任命及代
理） 

Ⅰ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
院同意任命之。 

Ⅱ立法院休會期間，行政院院長辭
職或出缺時，由行政院副院長代
理其職務，但總統須於四十日內
咨請立法院召集會議，提出行政
院院長人選，徵求同意。行政院
院長職務，在總統所提行政院院
長人選未經立法院同意前，由行
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 

第56條 （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
長及政務委員之任命） 

中華民國憲法（第44～5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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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
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
長提請總統任命之。 

第57條 （行政院與立法院之主要
關係） 

 行政院依左列規定，對立法院負
責： 
一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

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
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
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
詢之權。 

二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之重要政
策不贊同時，得以決議移請
行政院變更之。行政院對於
立法院之決議，得經總統之
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覆
議時，如經出席立法委員三
分之二維持原決議，行政院
院 長應 即接受該 決議 或辭
職。 

三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
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
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
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
行政院十日內，移請立法院
覆議。覆議時，如經出席立
法委員三分之二維持原案，
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或辭職。 

第58條 （行政院會議之組織及其
職權） 

Ⅰ行政院設行政院會議，由行政院
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
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組織之，以院
長為主席。 

Ⅱ行政院院長、各部會首長，須將
應行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預
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
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

事項，或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
事項，提出於行政院會議議決
之。 

第59條  （行政院提出預算案之
期間） 

行政院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
前，應將下年度預算案提出於立
法院。 

第60條 （行政院提出決算之期間） 
行政院於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
內，應提出決算於監察院。 

第61條 （關於行政院組織之授權
規定） 

行政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 

第六章 立 法 

第62條 （立法院之地位）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
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
表人民行使立法權。 

第63條 （立法院之職權） 
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
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
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
之權。 

第64條 （立法委員之產生方式） 
Ⅰ立法院立法委員，依左列規定選

出之： 
一 各省、各直轄市選出者，其

人口在三百萬以下者五人，
其人口超過三百萬者，每滿
一百萬人增選一人。 

二 蒙古各盟旗選出者。 
三 西藏選出者。 
四 各民族在邊疆地區選出者。 
五 僑居國外之國民選出者。 
六 職業團體選出者。 

Ⅱ立法委員之選舉及前項第二款至

中華民國憲法（第57～64條）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9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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